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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豚文化产业园地块位于扬中市经开区扬中大道东侧、三跃港南侧，根据《扬中市经开区扬中大道东侧、三跃港南侧地块规划条件》（扬规条（2022）39号）及用地红线图，调查地块面积43246.23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
调查小组收集了地块历史变迁资料，访谈了地块管理部门及周边常住居民等，对调查地块及周边进行了多次现场踏勘。第一阶段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在2008年以前仅作为农田使用，2008年左右被扬中市政府征收，原规划为河豚文化产业园，一直未开发，地块内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未发现地下管线、暗管、渗坑等，地块内无明显污染痕迹，土壤快速检测结果均未见异常。因地块南侧诺伊费德机械设备厂房与地块较近，其生产过程可能涉及油类物质的使用，其产生的污染物有向地块迁移的可能；地块内东北角区域作为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及中部区域原堆放过少量生活垃圾，其受雨水淋溶产生的渗滤液可能对地块土壤、地下水造成影响。
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论，按照专业判断布点法，在地块内有生活垃圾分布区、靠近诺伊费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厂房处共计布设土壤点位8个，采集样品72个，送检24个；共布设地下水采样点3个，采集样品3个，送检3个；另在场地外设置了1个土壤对照点和1个地下水对照点；设置了1个地表水采样点和1个底泥采样点。土壤检测指标为GB36600中表1必测项目45项（含地块特征污染因子铅、汞、镉、砷、六价铬）、总铬、pH及TPH（C10-C40），地下水监测指标与土壤相同。
[bookmark: _GoBack]检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土壤样品各检测指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石油烃（C10-C40）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余指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场地规划开发利用要求。

